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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互动

□ 记者 黄俊剑 通讯员 李苏敏

本报讯 捂盘惜售、炒卖房号、垄断房源、费外
收费、操纵市场价格……这些房产中介的“套路”
你中过招吗？针对这些房地产中介乱象，市里要出
台新规定了！ 日前，《丽水市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来看看有
哪些干货？

房地产中介和从业人员资质有严格要求
通过中介交易的原则上进行交易资金托管

根据新规， 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向工商部门申请设立
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有不少于 15 平方米的合法固
定经营场所；至少有 1 名以上具有房地产经纪从业
资格的专业人员。

提供房地产服务的经纪人员，应当在监管平台
办理注册手续后，方可进行房地产经纪活动；未经
注册的人员不得从事房地产经纪活动。 此外，房地
产经纪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房地产
经纪机构从业。

通过中介交易的房地产原则上进行交易资金
托管，买卖双方与托管银行签订托管协议。 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通过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系统对房地
产交易资金托管进行监管。 买卖双方放弃托管的应
签订放弃资金托管声明书。 经纪机构不得以资金托
管为由收取任何与佣金无关的费用。

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
不得有下列十大“套路”

1.捏造散布涨价信息 ，或者与房地产开发经营

单位串通捂盘惜售、炒卖房号，操纵市场价格；
2.对交易当事人隐瞒真实的房屋交易信息，低价

收进高价卖(租)出房屋赚取差价；
3.以隐瞒、欺诈、胁迫、贿赂等不正当手段招揽业

务，诱骗消费者交易或者强制交易；
4. 泄露或者不当使用委托人的个人信息或者商

业秘密，谋取不正当利益；
5.为交易当事人规避房屋交易税费等非法目的、

就同一房屋签订不同交易价款的合同提供便利；
6.改变房屋内部结构分割出租；
7.侵占、挪用房地产交易资金；
8.承购、承租自己提供经纪服务的房屋；
9. 为不符合交易条件的保障性住房和禁止交易

的房屋提供经纪服务；
10.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将建立信用管理制度
中介机构如违规最高罚 3 万元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会同市不动产中介行业协会建
立和完善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房地产经纪人员信用管
理制度。

房地产经纪机构分为 ABCD 四个等级，按照信用
信息分值判定，评价周期暂定 2 年。 经纪机构评定为
A 级的列入红名单，C 级的在下一个评分周期初始分
减 5 分并予公示，D 级机构列入黑名单。

违反本通知要求及其他妨碍房地产市场秩序，有
损房地产市场公平行为的，主管部门可以依据《房地
产经纪管理办法》 第三十三条至第三十八条进行处
罚。

按照《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房地产经
纪机构如违规，可处以最高 3 万元的罚款。

对房产中介和从业人员资质有严格要求，对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建立信用管理制度……

我市将出新规 整治房地产中介乱象

■新闻附件

网友热议：让中介回归“中间人”的身份

昨天，晚报官微推送这条消息后 ，微友们纷纷
留言，说出自己的看法。

微友“云”说：“这个规定太好了，让中介回归到
介绍人、中间人的身份。 现在一些中介和开发商联合
捂盘，是房住不炒政策绊脚石。 同时，中介利用信息
不对称， 对买卖双方都要收佣金， 背离了中介的职
能。 就是规定有了，如何执行？ 希望有好的办法。 ”

微友“铁哥们”说：“希望政府部门严格管控房
地产黑中介！ ”

微友“久久银店”说：“希望好的政策，不要被对
策套上！ ”

也有一些微友认为 ，处罚力度太低了 ，对于房
产中介来说，“罚款 3 万如同九牛一毛”。

对这个新规，你怎么看？ 现在新规正在征求意
见阶段，公示期至 2019 年 12 月 24 日，市民如有建
议 ， 可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 1625869785@qq.
com，说出你的心声。


